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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話.有關桃園市 「 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一案，惠請責校協

助周知，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減輕本市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校院者

之經濟負擔，免於家庭落入經濟匿乏之虞，提供本助學補

助，協助其子女順利就學，並期勞工能安心謀職儘速就

業 。

二、桃園市 110年第 2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之對象、資
格、補助金額，簡述如下:

(一)申請期間: 111 年7 月 15 日至 111 年9月 16 日止 。
(二)申請對象:依公告所定之申請起始日前已設籍桃園市達

四個月以上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且子女現就請私立

大專校院(不合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

(三)申請資格:

1 、通過勞動部 「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實施要點」

審查者並領有已核定審查結呆通知書 。

2 、或未申請勞動部補助，但 「符合本補助計畫申請資格

者 」 皆可提出申請。

收文文號: 111000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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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金額: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1 萬 1 ，800元 。

三、相關簡章及申請書等資料可至本府勞動局、本市各就業服

務中心(台)免費索取，或至本府勞動局網站 (https:

//lhrb. tycg.gov.tw/) 下載。
四、隨函檢送話揭計畫、簡章、申請書及領據(含範例)電子檔

各1份。

正本: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 、 中原大學 、 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

進甲大學、靜宜大學 、 長庚大學、元智大學 、中 華大學學校財困法人中華

大學、大禁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

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南

臺學校財團法人南全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

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惡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 中

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學校財固法人明新科技

大學、長縈大學、弘光科技大學 、 中國醫藥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

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圍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

大學、玄獎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

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束科技大學 、 中國科技大學、中壹科技大

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遼東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垮醫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

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明道學校

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 僑

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

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學校

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中卅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固

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

壹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莘學校財國法人大華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

醒吾科技大學、文藩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

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

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森科技大

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

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固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大漢

技術學院、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

術學院、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的陽技術學院 、 黎明技術學院、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大同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

院、法鼓學校財圓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息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息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 臺北基督學院、財圓法人一貫道

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皇學院、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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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6 月修訂

桃園市政府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計畫

壹、目的:為減輕本市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請私立大專校院者之

經濟負擔，兔於家庭落入經濟區乏之虞，提供本助學補助，協

助其子女順利就學，並期勞工能安心謀職儘速就業 。

貳、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

執行機關: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補助對象 : 於本局公告所定之申請起始日前已設籍本市達四個月以上

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且子女現就讀私立大專校院(不合五專前三

年及研究生) 。 並符合下述三款之規定:

一、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之認定，條、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或第二十條規

定而離職。

(二)依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

(三)依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前段規定之因事業單位關廠、遂

廠、休業、解散或破產宣告而離職 。

(四)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

二、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應符合下列各目條件:

(一)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投保資料，自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一月一日起離職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於本局公告所定

申請截止日時仍未就業，並經核付失業給付者 。

(二)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度綜合

所得總額在新壹幣(以下同)一百四十八萬元以下者。

(三)未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並於本局公告所定申請截止日止未參加政

府機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措施或方案者 。

三、勞工於本局公告所定申請截止日己就業，且於申請截止日前一日至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三月十七日內，符合下列各目條件者，仍得申

請本要點之補助，不受前款第一目規定之限制:

(一)非自願離職，並經核付失業給付 。

(二)就業期間未超過三個月 。

四、前款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申請本補助計畫:

(一)申請截止日仍依法參加職業訓練，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



(二)已認定為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因不可歸責勞工個人因素，致

無法請領失業給付峙，能提出失業認定及勞保局不予核付失業給

付之證明文件 。

(三)非自願離職失業時，勞工保險年資滿十五年，被裁減資達後，依

被裁減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在原工

作單位、勞保局或其委託之團體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 。

(四)請領失業給付後，再度就業又離職者，其離職屬非自願離職，並

提出其任職事業單位開具之離職證明文件或其任職事業單位已

關廠、歇業，由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發給證明 。

(五)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依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係繼續

參加勞工保險辦法，在原工作單位、勞保局或其委託之團體繼續

參加勞工保險 。

肆、補助標準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補助標準:針對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校院(不合

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 ，每名最高補助一萬一千八百元 。

二、補助計算方式:

(一)以實際繳納金額扣除二萬四千元(或已領取之其他各級政府就學

費用補助)後，如未達一萬一千八百元時，補助金額以實際差額

為限;如扣除後之金額為負數者，不予補助 。

(二)已申請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並經審核通過且獲加成補助

者，本局補助金額不另扣除加成金額，惟勞動部補助金額(含加成

補助)力。計本局最高補助之一萬一千八百元後，扣除實際繳納金額

為正數峙，本局補助金額為實際繳納金類扣除勞動部補助金額(含

加成補助)之差額 。

伍、申請時需檢附之相關文件 :

一、桃園市政府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申請書及合切結書(附件 1 ) 。

二、領據(附件 2) 。

三、申請日起近 4 個月內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跨本影本，應載詳細記事 。

申請人、配偶及子女如不同戶籍者，應併同檢附 。

四、足資證明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之繳付學費事實證明文件影本 。

五、最近一次失業給付認定收執聯影本或失業給付核定證明文件影本 。

六、申請人及配偶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各 l 份。

七、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

八、本局公告指定之其他文件 。

九、其他(無則兔附) : 



(一〉一方未設籍及未領取同項補助切結書(附件 3): 申請人之配偶未設

籍本市，應另檢附 。

(二)申請人及其子女如未向勞動部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而f是:於

同一期間領取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者，庭、檢附相關資料 。

前項第 5 、 6 項資料，可以勞動部核發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勞工

子女就學補助審核通過准予補助之證明文件(如審核結呆通知單)影

本替代 。

前項第 3 項，可提供自內政部戶政司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 MyData )

平壹查詢之資料 。 第 6 項可提供自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或個人化資料

自主運用 ( MyData ) 平臺查詢之資料 。

陸、審查程序及結果通知:

受理申請後，將審查申請人所附相關資料，並將申請素以公文函復

核定結呆，合格者依本局會計程序將補助款項撥入申請人帳戶 。

菜、注意事項:

一、不予補助之對象如下 :

(一)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及公立大專校院(含

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 ，不予補助 。

( 二)研究生 、公費生 、各類在職班、學分班 、假日班、空中大學 、空

中行、商專、 學士後各學 fh 學生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等，不在補

助範園 。

二、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者 ，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 。 申請

人本人就言賣國內大專校院者，不得提出申請 。

三 、 申請期間已逾本局當次公告之日期或檢附之申請文件不齊全，經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本局不予受理 。

四、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文件有偽造、 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等情事或不

符合本補助規定之情事，本局應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

之，並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 。

五、本補助之申請期間及相關補助事宜由本局每年擇期公告 。

六、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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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然遠遠!

為減輕本市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國內大專校院者之經濟負擔，特自109年

起開辦本項補助，針對設籍本市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且符合本計畫申請資格者或己領有

勞動部核定「失業第工子女就學補助」立審核結果通知單者，採加碼補助 。 補助金額參考「軍

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J 子女教育補助標準﹒針對就讀私立大專院校的失業勞土子女，可先

向勞動部申請2萬4，000元補助後，本市最高再補助1萬1，800元之助學補助。符合資格者請

綠附相關文件，於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站心必車，

; ※受理申請期間 : 戀9怨怨 :

110 年第 2 學期之補助申請時間為 111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16 日(郵寄以郵戳為憑)。

: ※ 申請資格:

~ 1 、設籍本市達四個月以上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且子女現就讀圈內私立大專校院(不含五 ;

專前三年及研究生)。

~ 2 、依勞士保險局投保資料﹒自 91 年 1 月 1 日以後離職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士，至 111 年 9 l

月 16 日止仍未就業，並經核付失業給付者。

或勞工於 111 年 9 月 16 日己就業，惟於 110 年 3 月 17 日至 111 年 9 月 15 日內非自願 :

離職並經核付失業給付，且就業期間未超過 3 個月，仍得申請 。

; 3 、申請人及配偶 109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 。

: 4 、未請領老年給付、並於 111 年 9 月 16 白止未參加政府機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措施或方案 。 :

:※補助標準及計算方式如下: j 
i 1 、補助標準 :針對符合本補助計量且審查資格通過者﹒每名最高補助 1 萬 1，800 元 。

: 2 、補助計算方式: ; 

(1) 以實際繳納金額扣除 2 萬 4，000 元(或已領取之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後，如未達 1 萬 1，800 1 
元峙，補助金額以實際差額為照﹒如扣除後之金額為負數者﹒不予補助 。

(2) 己申請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並經審核通過且獲加成補助者.本局補助金額不另扣除加成 :

金額﹒惟第動部補助金額(含加成補助)加計本局最高補助之 1 萬 1，800 元後﹒扣除實際繳納金額 ;

為正數時﹒本局補助金額為實際繳納金額扣除勞動部補助金額(含加成補助)之差額。

: ※申請方式及洽詢單位 :

: 1. 紙本申請:檢附申請書及應備文件，於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至「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勞資關係科(地 ;

址: 330206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3 樓 )J ﹒信封上講註明「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 。

: 2. 線上申請;檢附申請書及應備文件﹒於申請期限內至「桃園網路 e 措通/勞工服務/失業勞工子女助 ;

學補助」上傳相關申請資料 。



※ 檢附文件:

1 、桃園市政府失業勞士子女助學補助申請書含切結書(附件 1) 。

2 、領據(附件 2)

3 、申請日起近 4 個月內之戶口名煙或戶籍擔本影本，應載詳細記事 。 申請人、配偶及子女如不

同戶籍者﹒應併同檢附 。

4 、足資證明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之繳付學費事實證明文件影本(擇一檢附) :可以「學費繳款

收據」、「就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信用卡繳交學費證明單」或 「學校補發之學費繳費

證明文件」等 。 相關單據皆提供影本即可(繳費單須己完成繳費並加蓋銀行戳章)單據上之子女

姓名、就讀學校名稱及級別、繳費項目及繳費金額應清晰可辨識 。

5 、最近一次失業給付認定收執聯影本或失業給付核定證明文件影立性 。

6 、申請人及配偶 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各 1 份 。

7 、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

8 、其他(無則兔附) : 

(1) 一方未設籍及未領取同項補助切結書(附件 5) :申請人之配偶未設籍本市﹒應另檢附 。

(2)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審核通過准予補助之證明文件(如審核結果通知單)。

(3) 申請人及其子女如未向勞動部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而像於同一期間領取其他各級政

府就學費用補助者，應檢附相關資料 。

備註 1 : 前項第 5 、 6 項資料，可以勢動部核發之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審

核通過在予補助之證明文件(如審核結果通知單)影本替代 。

覺設三J目前項第 3 項﹒可提供自內政部戶政司或個人他資料自主運用( MyDa切)平臺查詢之資

料 。 第 6 項可提供自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或個人他資料自主運用( MyData )平臺查詢之資料 。

※ 審查程序及結果通知:

受理申請後﹒將審查申請人所附相關資料，並將申請案以公文函復核定結果﹒合格者依本局會

計程序將補助款項撥人申請人帳戶 。

※請注意:

1 、本補助計畫僅補助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國內私立大專校院(不含五專前三年及研

究生，另外公費生 、 各類在職班、學分班、假日班、學士後各學系學生及延畢學生等對象不

在補助範圍)。

2 、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者，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 。 申請人本人就講國內大專校院

者，不得提出申請 。

3 、申請期間已逾本局當次公告之日期或檢附之申請文件不齊全﹒經過知限期補正﹒屆期末補正﹒

本局不予受理 。

4 、 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賣或失效等情事或不符合本補助規定之情事﹒

本局應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之﹒並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 。

※ 申請書可向本市各就業服務中心(台)或公所葉取﹒亦可至本府勞動局網站下懿

(https:/ /Ihrb.tvcq.qov.tw/ ﹒路徑:桃團市政府勞動局〉業務資訊〉勞資關像服務
〉勞工權益基金〉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

※其他事項請洽: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勞資關像科 ﹒ (03)3322101 轉分機 6802 、 6803 。



| 收件編號: - - I 附件 1 I 
桃園市政府辦理旦旦學年度第三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輔助

申請書

本輔助採用加喝(差額)輔助方式，針對設第本市非自厭離職失業，王其子女就讀國內私立大專枝院者，且符合本

計畫申請費格者或已績有勞動都核定 「失黨勞工子女就學輔助」 之審核結果通知單者。參考公教人員子女捕助

標車，另外核蛤華報輔助金 。

申請1" 8 期 :一一一一一年 一一一一 月 一一 8

身
電
住宅 :

申請人
分 出生

年 月 日
言舌 手機 :

姓名 主登 日期

統
住宅 :

還己 4禹 一 電

編 職業
話 手機 :

女生 名 號

口口口口口(請填寫 112 年 2 月底前不會變史之地址) o主 : 外ß人士統一(居惚 )1妥鏡前兩為1.'!)英文)

1也主w:.
聽 鄉鎮 村 街

市 市區 里 且各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補助訊息來源
口勞動局總站 口各就業服務站 口各區公所 口電視媒體 口政府機關電子看版

口學校 口報紙 口其他

離職單位名稱 離職日期
(以公立桃葉服務機橋開立之失業認定資料為準〉

年 月 自

最近一次請領
年 月 自

失業給付
就業服務站

失業給付日期 受理單位

符合情續資格 身 分檯 私立
. tt讀學校名總 年級

之子女姓名 就- ,‘ t 大專校院

口私立

口私立

口袋、立

※總計請領助學補助子女共 人 。

貴局核定補助款項 ， 請全數撥入申請人帳戶，帳號如下 (請 勾進一頃 ) : ※am 申請人本人帳戶

口郵政存簿儲金 糾長2涕為 都局 (儲金簿正Q ~t ~x.帳號不足六位者，請在2年邊祕~)

局號 : 帳號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口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局 〉 分行(局)

總代就 : 分文代號
一一一一

+長說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單位別 、 科 目 別 、 存p ~t娟 、 給查就等)

金融機構存總之總代銳 、 分文代就及帳號 ， 吉恥于耳'J 由 左豆右填寫完楚 ，位數不足者， 不須桶零 。 C1t申請人正穆填寫 ， 以利，尋根 ﹒ )



1. 本人申請時已詳閱本補助計畫所述之相關規定，並確實暸解本輔助對象為非自願離職失業

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枝院(不令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 者 。
2. 本人確實於 111 年 7 月 15 日己設籍本市且達四個月以上 ，本人及配偶 109 年度綜合所得

總額在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 。

本人確實符合本補助計畫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之資格 ，本人 (簽名)為申

請桃園市政府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同意由承辦單位代為查調

本人之勞工保險投保明細 1 份 。 【如已檢附勞動部審核通過之結果通過通知單影本則不另
查調】

本人於 1 11 年 9 月 16 日以前未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且未參加政府織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

措施或方案者。

本人、配偶及子女口未領有 /口已領有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就學費用補助名稱

為 ，並已檢附該補助證明資料 。

6. 本人同意本申請書及檢附證件等資料不予退遷 ， 本人、配偶所書寫及檢附之資料均為屬
實，各項資料若有偽(變)造不實或提供不正確，本人同意原款繳回並自負法律責任 。

人【簽名】: *申請人配偶

※申請本補助計畫，除領據外，其餘請自行以 A4 格式影印，並依序檢附:

口領據(金額欄由機關審奎後填寫，申請人請勿填寫)。

口申請日起近 4 個月內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膳本影本，應載詳細記事 。 申請人、自己偶及子女

如不同戶籍者，應併同檢附附 。 【可提供自內政部戶政司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 MyData 
平臺查詢之資料】

3 . 口足資詮明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之繳付學費事實證明文件影本 (捧一檢附) :可以「學
費繳款收據」、 「 就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 」 、 「 信用卡繳交學費證明單」或 「學校補發

之學費繳費證明文件」等 。 相關單據皆提供彩本即可(繳費單須已完成繳費並加蓋銀行戳

章)單據上之子女姓名、就言賣學校名稱及級別、繳費項目及繳費金頌應清晰可辨識 。

口最近一次失業給付認定收執聯彩本或失業給付核定證明文件影本 。 【可用勞動部審核結

果通知單影本替代】

5. 口申請人及配偶 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各 l 份 。 【 可用勞動部審核結

果通知單影本或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 閱yData ) 平臺下載】

口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

其他(無則兔附) : 
口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 口一方未設籍及未領取向項補助切結書 。

動部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審核通過結果通知

一 、 申請情形審核:

口1.填寫 資料、應附文件皆已完整檢附，符合規定 。

口2. 所附之申請文件不齊全，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

口3. 本次申請期間已逾當次公告之日期 。

口4. 學籍非屬本補助之對象，或未設籍於本市 。

口5 其他:

二、補助金額審核:

經審查，共計補助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 人，補助金額共計新臺幣

承辦人: 股長: 科長:

2 

凡。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毒品貼憑言登用紙 固立叫
單
U
F
K

青

A
問
:如
心
(

忱
的
沁

人
票
商
如

款
發
廠
詳

受

口
口

口

傳 票 編號 〈且. 容頁 口扣抵罰賠款
兀

付款憑單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口轉保固金 元

萬 萬 萬
口其他(請列舉並標示

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 111 
金額)

桃閩市勞工摧益基金-勞

預算科且
工權益補助計畫一勞工權

用途說明
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

益補助工作-措助、捕助與

獎助一摘助個人(6)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 其1t1ie.
授權代簽人

驗收或證明 所得登記

保管 財產(物)登記

領據

茲領到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核發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

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 ， 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元整 。

附件:

口發票

口收蟻

張

張

此致

(並豆財政部稅務入

口 網之營業登記資

料公示盔詢)

口動文經費請示單或

核准辦理文件 張

口驗收報告 張

口合約書 份

口其他文件(需註明文

件名稱、份數)

桃園市政府

具領人 :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辦理 11立學年度第三學椒粉工子女助學輔助 | 呆呆|
申請書 I ~. . I 

本輔助採用加喝(差額)輔助方式，針對設第本市非自厭離職失業，王其子女就讀國內私立大專枝院者，且符合本

計畫申請費格者或已績有勞動都核定 「失黨勞工子女就學輔助」 之審核結果通知單者。參考公教人員子女捕助

標車，另外核蛤華報輔助金 。

申請1' 8 期 :一一一一一年 一一一一 月 一一 8

申請人

位名
在jL手持吳三

身

分 I H I 1 I 立 131 是 I fj I 台 | ? | 8 | 3)
遴

出生 I .. .. . ... ,. •• • I 電|住宅 : 0:3 … 123-是~)(5 '7 
I 50 年內的方的詩 1 -t:1

日期 I - , , - ... - , I話|手機 : 的12.~-3-必(5'78

過己 4為

姓名

主愈率直益
也， -' 、、/~-;.且，

統

; 1 H 12 12131415 1 H 17 
我

8 I ç) I職業|錄務絮
品|住宅 : O~~--' l~?' :j是5G7

3舌|乎被 : 的22..-:'~4~)fr78

區藍圖 (請填寫 112 年 2 月底前本刊恥地址) (吉主:外辛苦人士統-(居留 )~lg~:前兩研，ilJ英文)

t也士止
N\懿 )終 ;f~ß k~l ~邵先~t 半。? I.:_. 

丹、

。 可r~9 豆豆這府路 段

§護勞動局網站 日各就業服務站 口各區公所 口電視婚禮
補助訊息來源|

口學校 口報紙 口其他

"令 ，呼 1 V.~ .. 
~ .~')!- ‘ 、:吉、、
ι 'T Á 、心心 裕之

口政府機關電子看版

(以公立就業服務綠綠關立之失業認定資料為準)

為在職單位名稱 iir iif 好絞 1分義"jf泛公句 | 離職日期
! 10 .{!,. 1. {) .F5 1 民

最近一次請領 ijo 主?";;另 、t.:這、
| 失業給付

ri， y 、鼠"i .l':. 桃葉服務站

失業給付日期 受玉皇單位

符合情4買賣格 身分世
批讀學校名稱

之子女姓名 說-績 ， 號 大專桂院| 年組

去v去e缸 jE..j:_; |在 |2|2|2 | 3 | 司 I 6 I G I 了 I B I回私立 |tiEjiiifC.TL 大學

口私立

口私立

※總、計請領助學補助子女共 : 人 。

賣局核定補助款項，請全數撥入申請人帳戶，帳號如下 o青勾進一 Z頁) : 瓣.. 刻，但!嗆人本人帳戶

日郵政存簿儲金立帳郵局: 被蕊郵局 (儲金制叫做不足吋者，吉的在進綁)

局統 : G i 2 3 是 :i 一- S 攸號: 0 9 876 5 …- 4 

口金融機構名稱 : 銀行(為) 分H(局)

總代說 : 分之代我 娘說:

(單位昂.)、丰" EI ，!iÍ') 、 存p 草1(.<i貝1 、紛至1號等)

金品也從總存t弩之總代我、分文代號&.帳號，吉身分別由iL至右填寫完墊 ， 他救不Jt_者，不2頁補考~ . C1t申請人正4填寫，以剎車，被﹒ )



1. 本人申請時已詳閱本補助計畫所述之相關規定，並確實瞭解本輔助對象為非自厭離職失業

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枝院(不會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 者 。
本人確實於 111 年 7 月 15 日己設籍本市且達四個月以上，本人及配偶 109 年度綜合所得

總額在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

本人確實符合本補助計畫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之資格 ，本人才本網紅(簽名)為申請桃
園市政府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同意由承辨單位代為查調本人

之勞工保險投保明細 l 份 。 【如已檢附勞動部審核通過之結果通過通知單影本則不另查調】

本人於 111 年 9 月 16 日以前未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且未參加政府機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

措施或方案者。

. 本人、配偶及子女口未領有/曰已領有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就學費用補助名稱

為 ，並已檢附該補助證明資料。

6. 本人同意本申請書及檢附證件等資料不予退遷，本人、配偶所書寫及檢附之資料均為屬

實，各項資料若有偽(變)造不實或提供不正確，本人同意原款繳回並自負法律責任。

是1. * 
※申請本補助計畫，除領據外，其餘請自行以 A4 格式影印，並依序檢附:

EK剎車(金額欄由機關審查後填寫，申請人請勿填寫 )。

囝申請日起近 4 個月內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跨本影本，應載詳細記事 。 申請人 、 自己偶及子女
如不同戶籍者，應併同檢附附 。 【 可提供自內政部戶政司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MyData 
平查查詢之資料】

囝足資證明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之繳付學費事實證明文件影本 (捧一檢附) :可以「學
費繳款收據 」 、「就學貸款申請暨撥款通知書 」 、 「 信用卡繳交學費證明單」或「學校補發之
學費繳費詮明文件」等 。 相關單據皆提供影本即可(繳費單須 已完成繳費並加蓋銀行戳章)

單據上之子女姓名、就讀學校名稱及級另11 、繳費項目及繳費金額應清晰可辨識 。

4. 囝最近一次失業給付認定收執聯影本或失業給付核定證明文件彩本 。 【可用勞動部審核結
果通知單影本替代】

囝申請人及配偶 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各 l 份。 【可用勞動部審核結
果通知單影本或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 MyData ) 平臺下載】

回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

7. 其他(無則兔附) : 
口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 口一方未設籍及未領取同項補助切結書 。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審核通過結果通知

一、申請情形審格:

口1.填寫資料、應的文件皆已完整檢附， 符合規定 。

口2 . 所的之申請文件不齊全， 經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 。

口3. 本次申請期間已逾當次公告之日期 。

口4. 學籍非屬本補助之對象 ，或未設籍於本市 。

口5 其他:

二、補助金額審核:

經審查， 共計補助非 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 人，補助金額共計新金幣

承辦人: 股長: 科長:

2 

兀。



傳 票 編號
付款憑單

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

桃閩市勞工摧益基金-勞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毒品貼憑言登用紙

〈且. 容頁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萬 萬 萬 十 元，

口受款人

口發票(或收據)開立

廠商

口詳如受款人清單

口扣抵罰賠款
兀

口轉保固金 元

口其他(請列舉並標示

金額)

預算科且
工權益補助計畫一勞工權

用途說明
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

益補助工作-措助、捕助與

獎助一摘助個人(6)

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 其1t1ie. 會計單位

驗收或證明 所得登記

保管 財產(物)登記

領據

茲領到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核發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

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念機會袋，命本縛麥子選寄給慈愛樣潑潑〉

此致

桃園市政府

具領人 : 外戶)約;.' (簽幸)

身分證統一編號 : l{l 立法是6t~ '7沁

戶籍地址 : ~'} ~5兮兮;沁:送來.從怨:這 共支持 玲 :

通訊地址: 3-3001 :.1荒涼了?i‘約法?這 J~:拳法-3各 1 1之

.m
嗯，

J恥"" • ".' l品 • ;- .~.:o. " l、， {、、 r、~'; ,{ :': ;"‘ .H: 
主?宜士 ; ~'、'.~. '~:f.. : ~ ~ : '-;. .no: ,,' 、ι.t .，~ ~ 、
VO " :....., ......~ .. -'、.-\. ... ... .... .... '}: '，門

中華民國 年
.,.‘ ‘ 
' 

./ .-:戶 • '~""、 f平電 f、 《、 . .: ~.. "、:') ..、
; .:~弘、直想主 ~~~'{;~.人..心 /i ;..、 p、 ! ) , ‘ • .. . . 一 八九 . ' _, 叮叮'"翅‘

‘、﹒:、'、.. ...- .、 狗，、♂.... 、， ， 、 J

月
孔、:戶
，﹒。、
'" 、.，叭.、-

日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附件:

口發票

口收蟻

張

張

(並豆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之營業登記資

料公示盔詢)

口動文經費請示單或

核准辦理文件 張

口驗收報告 張

口合約書 份

口其他文件(需註明文

件名稱、份數)


